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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民族自决0自诞生以来,作为反对异族压迫和强权政治的产物, 对建立近现代民族国家、推进世界

非殖民化过程以及奠定现代国际关系基础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 民族自决一旦引向民族分立、民族

分裂, 就好比打开潘多拉盒子,许多地方民族冲突骤然加温, 一些多民族国家就会面临分裂、瓦解的威胁。在

仍受民族主义思潮冲击的今天,面对新世纪、新形势, 重新认识民族自决思想产生、发展的历史, 界定民族自

决权在当代的内涵, 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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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反对异族压迫和强权政治的产物,民族自决权引发了人类历史上五次民族自决浪潮,仅 20世

纪就有三次大规模的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后,中东欧一大批民族国家在民族自决旗帜下

实现了独立与统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高涨, 几乎所有的欧美殖民地都在非

殖民化的过程中行使了自己的民族自决权,实现了民族独立,建立了主权国家; 80年代末, 冷战的结束

又带来了东欧和苏联新一轮的民族独立运动。
[ 1]
伦敦防务问题研究中心的一位学者曾经预言: /民族冲

突最有可能成为 21世纪的政治问题。民族自决的教义作为 20世纪的典型要求之一,将成为 21世纪的

咒语。0[ 2] 199
因此,面对诸多现实问题,人们不得不对 /民族自决 0进行重新反思。

一、民族自决思想的源起及其在西方的发展

民族自决权思想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 5世纪希腊城邦的自治观念以及古希腊人对政治自由或自主

的崇尚。自治是指某个人或集体管理其自身事务, 并且单独对其行为和命运负责的一种状态。自治以

自决权为先决条件。约翰 #穆勒认为,只有民族国家才是真正的国家, 而民族自治则是唯一合理的统治

形态。 /自治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去取得:在一国领土内通常存在着一个以上的共同体; 共同体很可能不

得不满足于法律自主或地方管辖;一些名义上独立的国家 (民族国家 )在实践中通常会成为较大国家或

超级大国的附属国,或者主权受到联盟或区域性条约的限制。0 [ 3] 745

18世纪下半叶, 近代自决观念在现代民主政治形成后产生。马基雅维利是最早阐述民族独立统一

理论的思想家之一。格老秀斯则从国际法角度首先提出了民族平等主权学说。英国人弥尔顿认为, 人

民享有自由的民族才是他所热爱的民族。洛克也认为,只有人民同意的政府才是合法合理的政府。费

希特、黑格尔等在康德的自由和自决观念之上推出了民族自决理论,认为个人的完全自决最终要求民族

的自决;每个国家对于别国都是独立自主的,独立自主是一个民族最基本的自由和最高荣誉。
[ 2] 93- 98

形式完整的自决论,从卢梭初具雏形,完善于康德时期。卢梭与康德都认为, /积极的0自由是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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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意志合乎道德法则的意志, 它的行动才可以说是合理合法的。 /意志有意识地选择遵从道德法

则,才是自由的。0 [ 4] 692
只有我们的意志自由与法则的意志相合,法则意志即为主体的我的意志,才是可

能的, 才是自由服从。服从有自决的作用, 服从是经过主观世界的客观过滤而理出善的动机。卢梭认

为,一个体制安排合理的政治共同体可以遵循善的意志安排自己的社会秩序,普遍意志变成集体的道德

意志。原则上,自决论同时适用于个人和集体。康德解决自决问题的方式限于个体, 个体可以自己内省

道德路向,也就是道德自决。赫尔德在有机共同体的基础上, 辅以康德自决论, 以民族自决的口号反对

外来压迫。

近代西方对民族自决权的政治诉求, 是在资产阶级争取建立民族独立国家过程中产生的,到 18世

纪进一步普及。早期的西班牙、英国和法国等民族国家的形成就是其具体实践。东欧国家在反对沙俄

民族压迫时以民族自决作为民主主义的政治口号, 它的目的就是反对封建专制和民族压迫,建立独立、

统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北美殖民地人民以欧洲启蒙思想家的 /社会契约论 0、/天赋人权说 0为依

据,在 1776年 5独立宣言 6中提出:一个民族要取得 /自然法则 0和 /自然神明0所赋予的独立与平等地

位,就必须解除其与另一个民族之间的不平等关系, /作为自由独立的合众国,它们享有全权去宣战、媾

和、缔结同盟、建立商务关系、或采取一切其他凡为独立国家所处理应采取的行动和事宜 0 [ 5] 93
。这是民

族自决权思想首次明确的表述。1791年和 1793年法国宪法也都重申了民族自决权。

意大利马志尼革命、德意志统一运动完成并建立民族国家都是民族自决权的成功实现。因此,近代

西方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也是民族自决权的具体实现过程。 /在那里, 浪漫 ) ) ) 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使

那些被忽视或被压迫的种族共同体确信: 行使自主权并决定他们命运的唯一途径是争取政治独立和自

治权。这种学说后来扩展到中东、南亚,最后又传到非洲。在这些地区, 自决思想成为反对殖民主义的

重要辩护辞,后来它又成为各种分离主义者和领土收复主义的种族民族主义的重要理由。0[ 3] 744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总统伍德罗 #威尔逊对民族自决思想登上世界政治舞台起了很大的推动
作用。 1915年 1月 8日,他在 /杰克逊纪念日0演说中指出, 每个民族有权决定自己的政府形式是一项

基本原则。 1916年 5月,他提出了再造世界和平的三项原则。
[ 6]
他还于 1918年提出了著名的 /建立世

界和平纲领 0的 /十四点计划 0。[ 7] 69
虽然威尔逊的民族自决理论主要是从美国称霸世界的现实利益出

发,带有一定的种族主义色彩, 但在客观上推进了世界非殖民化运动, 赢得了许多弱小民族与被压迫民

族的拥护。随着 1919年 5凡尔赛条约6的签订, 民族自决权开始全面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一条基本原

则,对世界格局的形成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二战期间,美英首脑发表的 5大西洋宪章6再次确认民族自决权原则,宣布 /凡未经有关民族自由意
志所同意的领土变更,两国不愿其实现。尊重各民族自由选择其所赖以生存的政府形式的权利。各民

族中的主权和自由权有横遭剥夺者, 两国俱欲设法予以恢复 0 [ 8 ] 414- 415
。因此, 5大西洋宪章 6实际上成

为 1945年5联合国宪章 6中有关民族自决规定的雏形。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眼中的民族自决权

马克思主义者也一直把 /民族自决权0看做是广大被压迫民族尤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获得自

由解放的一条重要道路。 19世纪中叶,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殖民地附属国的解放不是通过自决, 而是只

有通过发达资本主义各国特别是英国工人阶级的解放才能实现。但是对爱尔兰问题的研究使得马克

思、恩格斯认识到,要实现国际社会的民主变革和工人运动的国际团结,就必须首先实现各民族的自决。

1965年 9月,马克思在论述波兰问题时向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提出了民族自决权原则: /必须在运用

民族自决权原则基础上恢复波兰的办法来消除俄国佬在欧洲的影响。0 [ 9] 164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时期,列宁从当时世界殖民地问题及沙皇俄国民族矛盾尖锐的现

实状况出发,在一系列著作中有针对性地系统阐述了民族自决权理论, 使之由一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

口号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一个完整理论。 /列宁于 1902年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写的党

章草案第七条中提出 -承认国内各民族的自决权 .。以后一直到逝世,列宁撰写了有关 -民族自决权 .的

各方面文章有六七十篇之多。0
[ 10 ] 164

他认为, 民族自决权不仅适用于欧洲,还适合于亚洲以及一切殖民

地。列宁在 5论民族自决权 6中指出: /所谓民族自决, 就是民族脱离异族集体的国家分离, 就是成立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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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民族国家。0 [ 11 ] 509
1915年,列宁在 5和平问题 6中指出, 如果不承认和不坚持被压迫民族有自决权

(即自由分离权 ) ,实际上就不是社会党人而是沙文主义者了
[ 12] 462

。列宁是从无产阶级整体革命利益出

发高度重视民族自决权的。列宁在5我们纲领中的民族问题 6中说到: /我们无条件地承认争取民族自
决自由的斗争,但是并不一定要支持任何的民族自决的要求。社会民主党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其积极

的和主要的任务不是促进各民族的自决, 而是促进各民族的无产阶级的自决。我们应当始终无条件地

力求各民族的无产阶级最紧密地联合起来。0 [ 12] 21

民族自决权从政治意义上来讲, 是一种独立权, 即在政治上同压迫民族自由分离的权利。具体来

说,这种政治民主要求,就是有完全的自由来鼓动分离, 鼓动实行分离的民族通过全民投票来解决分离

问题。同时又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自决权原则,不仅是为了消灭异族压迫, 也是为了在平等和自愿

的基础上实现各民族无产阶级的联合,从而有利于推动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实现民族自决权并不等

于支持民族分离主义。 /这种政治民主要求并不就等于分离、分散、建立小国, 它只是反对一切民族压

迫的斗争的彻底表现。0 [ 13] 719 /我们反对分立主义,我们深信, 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大国比小国更

能有效地完成促进经济进步的任务, 完成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任务。0 [ 14] 72

然而,列宁对民族自决权的态度在其晚年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例如 1917年的 5论修改党纲6曾指
出: / -自决 .一词曾多次引起了曲解, 因此我改用了一个十分确切的概念: -自由分离权 . , ,我们夺得

政权之后,必须无条件地立刻承认芬兰、乌克兰、亚美尼亚以及一切受沙皇制度 (和大俄罗斯的资产阶

级 )压迫的民族都享有这种权利。但我们从自己方面来说, 决不愿意分离。0 [ 12 ] 717
这里, 列宁把 /民族自

决权0改为了 /自由分离权 0。斯大林也在 1919年说, 我们同这一口号 (指民族自决权 )告别已经两年,

我们再不会把这一口号放在党纲中了。
[ 15 ] 84
可见, /民族自决权 0这一提法在列宁时代晚期和斯大林时

期基本上被放弃了。 1922年、1936年和 1977年的苏联中央都将 /自由退出 0苏联的权利写入了宪法。

因此, /民族自决 0既是沙俄解体的理论,也是苏联解体的实践。
[ 10] 176

三、5联合国宪章 6中的民族自决权

作为一种抽象的观念,自决权是一个令人信服的、甚至是自然而然、有心共鉴的原则。然而,这一原

则的实际运用,却需要根据不同情况审慎考虑。无限制的自决权会导致一度安定繁荣的共同体的碎化

和巴尔干化,由于一个原则和观念的不负责任的滥用而分裂成若干敌对的小国, 竖立起众多的经济政治

屏障, 而这种屏障在一个全球经济和互相信赖的时代只能造成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

二战以后,民族自决思想逐渐登上了联合国政治舞台,随着亚非拉地区新独立国家的大量涌现和纷

纷加入联合国,而被正式确立为国际法的重要原则。从此, 民族自决权正式被东西方国家认同和接受,

民族自决权不但极大地推动了世界非殖民化进程, 而且为国际社会所重视。

1945年,民族自决思想写入了5联合国宪章6。在 5宪章 6第一章第二条强调: /发展国际间以尊重

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 并采取其他适当办法以增强普遍和平。0第五十五条又重

申了这一原则,五十六条则进一步具体强调了各国应承担义务以达成该项原则。
[ 16]
在这里,自决被表述

为一种原则。这是民族自决原则第一次在国际法中的清晰表述。 1952年联大通过的 5关于人民和民族

的自决权6指出, 人民与民族应先享有自决权,然后才能保证充分享有一切基本人权。此时,自决已明

确表述为自决权了,已由原来遵循的基本原则转变为享有的基本权利了。它赋予殖民地和委任统治地

以民族自决权利,决定 /助其自由政治制度之逐渐发展0,或 /趋向自治或独立之逐渐发展0。[ 17] 255

1960年,在苏联的倡议和坚持下,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著名的5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6, 对

5联合国宪章 6中的自决权进行了最全面和权威的阐述: /所有的人民都有自决权;依据这一权利,他们

自由地发展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 ,立即采取步骤,依照这些领地的人民自由地表示其意志和愿

望,不分种族、信仰和肤色, 无条件地和无保留地将所有权力移交给他们,使他们享受完全的独立和自

由。0这一独立宣言极大地鼓励了世界各地的民族解放运动,许多殖民地人民经过斗争获得了独立。但

是,为了不破坏现存的国际体系,危及民族国家的主权, 联合国对民族自决权的行使有明确的限制和条

件,排除了殖民地以外地区的各种自决要求,联合国还主张自决权可能通过多种形式来实现, 并不一定

要创建新国家。联大在支持自决权的同时,特别表示要保证成员国的领土完整, 限制以自决为由的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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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5独立宣言6强调: /任何旨在部分地或全面地分裂一个国家的团结和破坏其领土完整的企图都是

与联合国宪章的目的与原则相违背的。0 [ 18] 51
这一条款明确说明,民族自决权只属于被殖民地或外国统

治下的人民,并不适用于生活在主权国家合法政府统治下的人民。

196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 5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6[ 19 ]
与5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盟约 6都

在第一条规定:所有人民均享有自决权,根据此种权利, 自由决定其政治地位及自由从事其经济、社会和

文化之发展
[ 20 ]
。这些宣言和公约都明确肯定了自决权是一项基本人权,亦即最终把自决和人权结合在

一起了。可以看出,自决权逐渐由民族的权利转为人民的权利。

1970年联大通过的5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 6[ 21]
则指

出:一个民族自由决定建立自由独立国家,与某一独立国家自由结合或合并,或采取任何其他政治地位,

均属该民族自决权之方式。为了防止对民族自决权的误解和滥用,该宣言也规定:不得解释为授权或鼓

励采取任何行动,局部或全部破坏或损害,,自主独立国家之领土完整和政治统一。由此,自决权已明

确规定为国际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已远远超越了反殖民化的意义; 同时,对自决权的规定更加细化,更加

具有可操作性了。

1974年联大通过的5建立新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 6[ 23]
和5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 6[ 24]

, 不仅重

申了一切民族均有自决权,而且还将 /民族平等和自决权利 0列为国际经济关系的基本原则之一。可

见,民族自决权的内容进一步拓展,由政治自决权发展到了经济、社会等其他自决权了。

1986年联大通过的5发展权利宣言6指出:人的发展权利意味着充分实现民族自决权, 包括人权的

两项国际公约规定的对他们的所有自然资源和财富行使不可剥夺的完全主权。该宣言还要求各国努力

消除各种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行为
[ 24]
。很明显,这里的民族自决权已经发展到世界各民族人民的发展权

利了, 并内含保护人权的因素。

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所激发的全球范围的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严重威胁了世界的和平与稳

定。于是, 1993年维也纳世界人权大会通过的 5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 6明确指出,实现民族自决权 /不

得被解释为授权或鼓励采取任何行动去全面或局部地支解或侵犯独立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或政

治统一 0 [ 25] 371
。

可以看出,在联合国的框架内,民族自决权内涵在不断深化:由基本原则演变为基本权利;由殖民地

半殖民地的自决权演变为世界各民族的自决权;由单一政治自决权演变为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多方面自

决权; 由政治自决权演变为基本人权;等等。

四、民族自决权的当代诠释

在当代国际政治中,民族自决权的主体应该是广义的国家民族 (或国家主权下的全体人民 )。 /民

族自决权的主体超越了非独立民族,应采用大民族或国族的内涵, 将所有国家和民族的人民包括在

内。0 [ 26]
在亚非拉广大地区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中,民族自决权的主体是本国内的一切民族 (或全体人

民 ) ,因为当时国内所有民族 (或全体人民 )都处在受殖民剥削和压迫的地位,只有国内各民族的团结合

作、一致对外,才可能摆脱受奴役的不平等地位。中国的全民抗日战争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从民族自决原则的起源来看,其原初目标是建立民族国家,以国家主权来维护民族利益。当时的国

家主权和民族自决权并不矛盾, 因为国家和民族的边界相一致,即有所谓 /单一民族国家 0之称。但是,

如果坚持所谓的 /一族一国论0, 世界上的几千个民族都建立独立主权国家,其后果不堪设想。 /倘若建

立族体国家被认为是一种符合历史潮流的合理诉求,那必然在世界范围内引发性质相同而表现形式相

异的两种-运动 . :在一些民族构成相对单一的国家里触发 -民族净化运动 . , 将 -非我族类者 .逐出国门

之外; 在一些民族构成相对复杂的国家里触发 -民族分离运动 . ,几乎每一个族体, 甚至一些族体的组成

部分, 都要求建立自己的国家。这样,整个世界不是变得更加相互依存、更加整合,而是被众多各自拥有

主权的飞地的国界分割得更加支离破碎。这一选择显然为几乎所有的民族国家所不取。0 [ 2] 248
因此, 把

民族自决权的主体界定为国家民族 (或全体人民 ), 既符合历史事实,又适应了现实情况。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民族自决随着时代不同,概念也相应地不同。随着发展, 民族自决权在国际法

律文件中都有表述,如 5非殖民化宣言 6认为 /所有的人民都有自决权 0, 5两个人权国际盟约 6认为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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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民均享有自决权 0, 5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6认为 /一切民族均享有无可非议和不可剥夺的自决

权 0。5国际法原则宜言6规定: /一个民族自由决定建立自主独立国家, 与某一独立国家结合或合并, 或

采取任何其他政治地位,均属该民族实施自决权之方式。0[ 27] 422
所有法律文件涉及国家主权时,都对民

族自决权加以限定。以前的国际法律文件都是在非殖民化的背景下进行的, 符合当时的时代特征。民

族自决要尊重国家主权,尊重他国内政。一战后,民族自决原则在现代思想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然而, 明确的国际公法并未承认民族团体可以借着简单意愿的表达,拥有从其所在国家内部分离出来的

权利。总的来说,这种分离已经触犯了国家主权的原则。不过如果承认语言或宗教的少数团体或一国

内的部分人口可以依据其意愿或喜好,拥有自其所生活的共同体分离出来的权利,那么这将破坏一国内

部的秩序及稳定,并造成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

对 /自决权利的承认0与对 /分离权利的承认0是不能混淆的。尽管 1960年联合国大会公约均规定

所有人民拥有自决权利,但实际上这一权利的使用被限制在殖民地的范围。 /在联合国有关的决议案

当中, 其对于国家统一以及领土完整表达的接受,暗示着对分离权利的否认。在联合国中关于民族自决

权利的出现,其存在之目的是为了殖民地以及外国统治下的人民。, ,从联合国现存会员国中分离出

来的方法及实践并不为该组织所承认。因为若诉之于自决权利使一个国家的统一以及领土完整遭受分

裂,无异是对于自决原则的误用并且违反联合国宪章所标示的宗旨。0 /任何旨在部分或全部分裂一国

国家统一或领土完整之行动均与联合国宪章之宗旨与目的相抵触。0 [ 28] 141- 143
分离主义已经成为国际政

治舞台的中心角色。今天的自决运动在非民主国家,已逐渐损害民主政治发展的可能性, 同时也威胁到

其他民主国家的民主政治基础。当前的这些自决运动主要是破坏性的, 具有不同背景与文化的人们在

多元国家里可以相互容忍,族裔认同与协商可以在现存国家实体中被表达而不会威胁到国家的统一。

反之, 族裔之间的容忍不能培养,而国家崩溃的结果不会促进安定的民主政治, 只会促进分离以及更多

的族裔斗争,分离主义的支持者得到的将会更少。分离对于多元社会的制度架构是一个不切实际的解

决方案。 /分离主义的策略是一种高代价的策略,大多数的政治精英将不会乐于采行此种策略,除非在

现行体系中显然一切通往权力之路均被阻塞, 或者除非外部介入已形成一个对他们有利的合理期望。

一般而言,在多元民族国家中的民族少数团体其计划的极大化是倾向于主张自治、自我管理、或联邦的

形式。0[ 29] 61

从民族自决权的历史演变中可看出, 在当前时代民族自决权已经超越了它原本的含义,有了更丰富

的内涵
[ 31]

:

一是政治自决权利。就对外自决权而言, 就是民族有权决定其国际政治地位、自由决定建立独立主

权国家、与另一独立国家自由结合或合并以及决定采取其他政治地位等。就对内自决权而言,民族有权

决定其国内政治地位,有权选择本国的国体和政体,选择本国的政治、文化和法律制度等。民族国家建

立以后,国家有权抵抗侵略、反对外来干涉、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等。这也是民族自决权在当

今国际关系中的主要内涵。

二是经济自决权利。殖民体系瓦解以后, 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虽然政治上获得了独立主权,但经济上

仍然受制于发达国家。因此,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要求建立经济新秩序,维护本国的经济体系, 实现本国

的经济自主。联大 1960年通过的 5关于国家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宣言6和 1974年通过的 5建立新的
国际经济秩序宣言65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行动纲领 6等文件都要求,每个国家都有以本国资源为

基础自主选择其经济制度、经济发展模式的权利。

三是社会、文化等其他自决权利。经济自决权和社会、文化等自决权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经济自

决权是社会、文化等自决权的物质基础,社会、文化等自决权有利于经济自决权的实现。就社会自决权

而言, 指民族和国家有权选择适合自己的社会发展目标、方向和方式等。就文化自决权而言, 指民族和

国家有权继承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 有权吸纳其他优秀文化精髓, 有权进行文化的自主创新等。

最后,我们还要注意一点,当代 nation(民族 )的含义应是包含着多个 nat iona lity或 ethn ic group的主

权民族国家 ( nation-state) ,在 nation当中, nationality或 ethnic group是不具有自决的主体资格的 /民族 0。
只有当 nat iona lity或 ethnic group发展成为 nation的时候,它们才可以称得上是具有自决资格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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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民族自决 0毕竟是一把双刃剑。从苏联解体的经验教训中我们看到: /苏联把各共和国的民族培

养成为成熟的民族,唤起了他们的民族意识,促使地方民族主义逐渐高涨,一旦条件具备, 半文明的小民

族必然将甩掉自己的老师。0 [ 10] 30
在这里, nat iona lity或 e thnic group虽然不是具有自决权利主体资格的

/民族0,但 /民族 0本身是一个历史的概念,是一个发展的概念。从黑山、科索沃独立运动来看,又有谁

能说 nationality或 ethn ic group就一定是不具有自决的主体资格的 /民族 0呢。因此,当我们再一次反思

/民族自决0的时候,它留给我们的仍然是一个无法不言自明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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